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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律 

中国切实加强对恶意商标的打击 

作者：王焱丨何玮丨董晓萌 

加强对恶意商标的打击，是近年中国商标法律和实务的重点。2019 年 11 月 1 日，新《商标法》正式施

行，其中，第四条最集中的体现了中国加强对恶意商标进行打击的精神，该条规大大降低了对恶意商标进行

打击的门槛，可成为打击恶意商标的最新有利武器。此外，新《商标法》还规定了其他对恶意商标进行打击

的条款，如打击恶意商标代理机构，提高恶意商标侵权的赔偿数额等。司法判例层面，加重商标侵权方的赔

偿责任，以及对商标侵权人的恶意诉讼不予支持等类型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 

以《商标法》第四条为例，该条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新法实

施至今时间尚短，但已出现诸多国知局主动援引该法条对恶意商标进行打击的案例，如美国某牙科公司对某

国内公司在 9 类电开关商品上的相同商标提交的无效宣告申请案，又如某英国公司对某国内公司在 3 类化

妆品上的相同商标提交的无效宣告申请案，国知局主动援引新《商标法》第四条分析诉争商标的恶意性，例

举其裁定部分论述如下： 

被申请人在多个商品类别上反复申请注册了同样的商标……在被申请人并未对争议商标的商标设计来

源进行答辩并予以举证的情况下，我局合理认为，被申请人具有不正当利用申请人商标以营利的目的。该类

抢注行为有违《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商标权的取得应基于实际使用需要的原则。 

在新《商标法》框架下，第四条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是主要针对恶意商标进行的打击的法律适用条款。

但相较于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条对“恶意”的要求相对更低。 

《商标法》第四条的要件为：“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不以使用为目的”要件，可以通过其是否

有商标使用准备行为、是否积极答辩等来判断。第二个要件“恶意”，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商标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先使用的、有一定知名度或较强显著性的商标即可以认定具有恶意。如上述案

件，诉争商标与在先显著性较强的他人商标相同、被申请人对商标来源无解释、在多个商品类别上反复相同

商标，这些事实可以同时证明被诉方满足第四条的两个要件。 

相比较《商标法》第四条，《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保护的

则是公共利益，而非特定民事权益，因此该商标申请人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须在规模或恶劣程度上

达到“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如囤积成百上千的商标。如在“SHEER LOVE”商标无效宣告案中，

被诉方抄袭他人 700 多个商标用于售卖，法院适用《商标法》四十四条第一款不准予诉争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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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标法》实施以前，只有商标申请人恶意囤积商标的数量特别巨大（如上百、上千个）、恶意特别

巨大时，才可能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商标法》第四条，降低了对恶意商标打击的门槛，对尚未达

到损害公共利益程度的恶意商标也能进行打击。在新《商标法》背景下，关键点在于用足用好相关司法解释，

阐明“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两个要件，从而对恶意商标实行有效的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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